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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年 5月 21日 

仲裁受理日期：2019年 5月 16日 

仲裁机构的名称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仲裁机构的所在地：北京市 

二、 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张孟友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王超、杨大飞、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 被申请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姓名或名称：云南省玉溪佳卉园艺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申列东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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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姓名或名称：玉溪春和花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朋从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3、姓名或名称：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苏复生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4、姓名或名称：玉溪江川区彩云花卉产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张有斌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5、姓名或名称：玉溪荣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赵刚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6、姓名或名称：陈朋从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7、姓名或名称：钱崇峻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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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8、姓名或名称：苏复生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9、姓名或名称：徐红春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10、姓名或名称：柴宝寿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11、姓名或名称：刘勇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12、姓名或名称：何建国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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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姓名或名称：李锐华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14、姓名或名称：李映波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不适用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15、姓名或名称：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陈朋从 

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张伟杰、杨曦、杨晓晟、李越玲、北京

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

（三） 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（如适用）： 

不适用 

（四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1 年 01 月申请人意投资被申请人 15 公司，后支付认购价款

8,000,000 元认购被申请人 15 公司股份 250 万股，同时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 1 至 15 签署《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及增资

协议》、《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》股东协议约定了以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等为触发条件的回购权条款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

15 未能达成回购权条款的约定，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回购义务。因被

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回购义务，申请人依法请求仲裁。 

（五） 仲裁的请求及依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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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仲裁依据： 

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1至被申请人 15于 2011年 01月 19日签署的

《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》13.1条（c）项“争议解

决的程序：如果各方代表按第 13.2条经非正式谈判后不能解决争议，

那么在非正式谈判期届满后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

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时适用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

会仲裁规则仲裁解决。该规则应被视为以援引方式包括在本条中。仲

裁地为北京。仲裁庭由按第 13.4 条规定指定的 3 位仲裁员组成并由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负责管理。除非各方另有约定，仲裁过

程中所用的语言应为中文”。           

2、仲裁请求： 

⑴.裁决被申请人 1至被申请人 14共同回购申请人持有的玉溪明

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，共同并连带向申请人支付股权回购款

17,148,710.5 元以及上述股权回购款的逾期利息 174,059.4 元（按

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，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申请人最后一

次发出回购通知 2个月起计至被申请人支付全部股权回购款为止，暂

计至 2019 年 04 月 10 日），合计人民币 17,322,769.9 元，各被申请

人之间对上述股权回购款及逾期利息互负连带清偿责任； 

⑵. 裁决被申请人 15对被申请人 1到 14应承担的支付股权回购

款以及逾期利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；  

⑶.裁决被申请人 1至被申请人 15向申请人支付为解决本案纠纷

所支出的律师费（含差旅费）、公证费、担保费、保全费等合理费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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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被申请人之间互负连带清偿责任； 

⑷.裁决被申请人 1至被申请人 15共同、连带承担本案仲裁费和仲裁

裁决的执行费用。 

（六） 案件进展情况（如适用）： 

针对上述事项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 2020年 3月 20

日作出【2020】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400 号仲裁决定书。各被申请人

应向申请人支付的上述款项，应当自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二十日内向

申请人履行完毕。 

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1 至 15 股东争议纠纷一案(案号: 

DS20190721)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审理作出的《裁决书》

(【2020】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400号)已生效,申请执行人向玉溪市中

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【执行案号:(2020)云 04 执 153 号】。2020

年 07月，各方经协商,达成执行和解（未能联系上被执行人刘勇，且

刘勇未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）并 8月经法院认可，和解协议中主要

约定如下：（1）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 1 至 15 就本案执行款项达成

的和解金额合计为 9,562,500 元。本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由明珠股份

支付 312,500 元；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由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

或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定的其他购得明珠股份土地的公司支

付 4,062,500元，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对该期款项的支付承担保

证责任；2021年 6月 30日前支付 3,655,750元，由苏复生、玉溪江

川区彩云花卉产业有限公司、柴宝寿、钱崇峻、徐红春、刘勇、玉溪

雷斯尔农业服务有限公司（曾用名“玉溪荣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”）、

何建国、李锐华、李映波按约定支付；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支付

1,531,750元，由玉溪春和花卉有限公司、徐红春、刘勇、玉溪雷斯

尔农业服务有限公司、何建国、李锐华、李映波按约定支付。（2）被

执行人 1 至被执行人 15 连带承担上述付款义务。（3）协议自申请执

行人收到被执行人的第一期款项起生效。且申请执行人同意收到第一

期款项后申请解封被执行人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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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玉溪市红塔区高新区腾霄路 11 号研发楼 1-3 层房屋【不动产权证

号:云(2017)红塔区不动产权第 0010594号】、坐落于玉溪市红塔区高

新区腾霄路 11 号房屋【不动产权证号:云(2017)红塔区不动产权第

0010593号】和被执行人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基本账户(户名:

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,开户行:中国建设银行昆明篆塘支行,银行

账号:53001615538050176695)、苏复生的银行账户 (户名:苏复生,

开 户 行 :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昆 明 篆 塘 支 行 , 银 行 账

号:6217003860009975515、户名:苏复生,开户行:中国建设银行昆明

小西门支行,银行账号:6217003860022041899)。上述约定并不意味申

请执行人放弃了对上述财产的执行或对上述被执行人债务的免除。（4）

和解协议生效后,申请执行人同意配合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书面指定

的新投资人办理股权变更涉及的相关合法手续,申请执行人配合完成

上述股权变更手续即视为已履行完毕对被执行人的股权转让义务。（5）

若被执行人 1 至 15 在履行中存在任一期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

额支付款项,则申请执行人可随时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即

《裁决书》裁决内容的执行。被执行人陈朋从、钱崇峻负责全程监督

被执行人履行和解协议。 

基于现行规定，公司支付款项后，公司可能无法实现回购投资方

的股份。2020年 10月 12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经讨论后为规范行事，针对 2020 年 07 月 17 日被执行人一至被执行

人十五，2020年 07月 31日执行人签署的和解协议现做补充如下：1、

原执行和解协议中第一条第一款“1、第一期：本协议签署后 10日内

由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 312,500 元”改为“1、第

一期：本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由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

费、保全费、担保费、仲裁费合计 331,844.15 元”。2、原执行和解

协议中第一条第二款“2、第二期：2020年 12月 20日前由昆明恒安

房地产有限公司或者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定的其他购得玉溪

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土地的公司统一支付 4,062,500元，昆明恒安

房地产有限公司对该期款项的支付承担保证责任”改为“2、第二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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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12月 20日前由昆明恒安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 4,062,500元”。

3、原执行和解协议中第二条“二、被执行人一至被执行人十五连带

承担上述付款义务”改为“二、被执行人一至被执行人十四连带承担

上述付款义务”。4、原执行和解协议中第三条“被执行人一至十五均

不得以此为由主张减免其应连带承担的任何债务”改为“被执行人一

至十四均不得以此为由主张减免其应连带承担的任何债务”。 5、其

他内容、条款照原执行和解协议执行。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有较大影响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各项

业务活动仍在正常展开。 

（二） 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仲裁对公司收益和利润会产生较大的影响，涉及金额较多，

公司正积极妥善处理本次仲裁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具体以会计师事

务所审计确认结果为准。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执行和解协议》。 

2、《执行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 

玉溪明珠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0月 19日  


